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函中小〔2024〕212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推荐
2024 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（不含厦门）：

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《关于组织推荐 2024 年度中小

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通知》（工信厅企业函〔2024〕122 号）精

神，现就组织推荐 2024 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按照自愿申报原则，由所在地县级行政区划中小企业主

管部门为申报主体，填写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申报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提交申报表中要求的佐证材料，报各设区市工信局初审。

二、集群申报采取纸质报送方式，请各设区市工信局于 2024

年 6 月 20 日前将正式推荐文件和加盖公章的《2024 年度中小企

业特色产业集群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

群申报表》各一式 3 份（正本 1 份、副本 2 份）及电子版光盘 1

份，通过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寄至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处。

三、每个设区市推荐集群数量不超过３个。对发现虚假申报

或隐瞒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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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省工信厅负责受理申报材料并进行审核，组织实地抽查，

在符合《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》（工信部企

业〔2022〕119 号）标准的基础上，将发展水平在细分领域居全

国前列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择优遴选推荐至工业和信息化部。

联系人：林 源 0591-87854721

庄沁冉 0591-87805802

附件：1.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申报表

2.2024 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推荐汇总表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 年 4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https://www.miit.gov.cn/cms_files/filemanager/1226211233/attach/20229/4877621e0a674548ac2abb86301b850a.wps
https://www.miit.gov.cn/cms_files/filemanager/1226211233/attach/20229/160d2eaa2aaf41138f23ae435a0e2898.w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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